
路边车辆影响清扫 这名清洁工的操作“扎”心了！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陈卫锋

本报讯 今年 6 月底， 清洁工凡某的

“一波操作” 让人感到“扎心” ———因路边

车辆影响其清扫， 凡某的解决办法有些极

端， 那就是偷偷用钉子扎破这些车辆的轮

胎。 不过， 这一切都被监控视频拍了下来。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公开

开庭审理并当庭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以故意

毁坏财物罪， 对凡某判处拘役四个月。

据公诉机关指控， 今年 6 月 24 日、 6

月 25 日、 6 月 26 日早上， 凡某在浦东新

区某路段负责道路清扫工作期间， 因违法

停放的机动车影响其清扫， 故持钉子等物

品戳刺 10 余名被害人停放于此的小型机动

车汽车轮胎。 经鉴定， 相关物损总计价值

人民币 9588元。

在公安机关询问时， 凡某起初并没有意

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 他始终表示自己只

是“在车轮边俯身捡垃圾， 而不是扎轮胎”。

不过， 面对监控视频等铁证， 他已无法回答

“那么， 录像中为何没见你从车辆边捡到垃

圾， 有收集或转移垃圾的情况？” 等问题。

最终， 他承认了自己确实实施了用钉子戳刺

路边车辆轮胎的行为， 并表示认罪认罚。

浦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被告人多次

毁坏公私财物， 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毁坏财物

罪。 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 予以支持。

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 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被告人系坦白， 可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有前

科、 赔偿损失、 取得被害人谅解， 量刑时酌情

考虑。 对辩护人相关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 予

以采纳。

据此， 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案件主审法官倪建军表示， 作为一名清洁

工， 凡某的日常工作非常琐碎且辛苦， 为了城

市的清洁卫生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但无论是出

于 “泄愤”， 还是作为对违法停放车辆的车主

进行的 “警告”， 用钉子戳刺他人车辆轮胎的

做法显然不可取， 这一行为轻则引发纠纷， 重

则触犯刑事法律。 同时， 作为社会公众， 我们

也应对清洁工的工作给予相应的理解和支持，

例如， 不要将车辆停放在禁止停车路段， 不在

道路上随意丢弃垃圾等。 只有大家一起努力，

社会才能变得更加文明、 有序、 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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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工回收旧空调从24楼坠亡
六方被告 到底谁该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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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谢钱钱

“他直直地往前走， 在我还没有反应过

来的时候， 就掉下去了， 我当场就被吓傻

了。” 法庭上， 装修工常某回忆起当时的情

况， 皱着眉无法释怀。 只因回收一台旧空

调， 想要“赚外快” 的垃圾清运工顾某从

24 楼意外坠楼身亡。 悲剧背后， 多处细节

问题引发纠纷： 为什么死者会从 2.3 米宽的

空隙中坠落？ 装修工到底有无拆除空调的权

利？ 围绕责任承担， 死者亲属将房屋产权

人、 物业公司、 房屋实际占有人、 装修工及

其转包的装修公司老板、 员工告上法庭。 近

日， 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

回收旧空调，垃圾清运工意外

从24楼坠下身亡

常某至今还记得 2019 年 1 月 5 日， 那

个略微有些寒冷的早晨。 “九点多钟， 我下

楼找到了顾某， 问他收不收旧空调， 他说等

会上楼看看。” 常某是该小区 28 号 24 层住

户的装修工， 因为替业主拆旧， 他想把旧空

调拆下卖掉， 恰好遇到了小区的垃圾清运工

顾某。

“大概半个多小时后， 他才上楼查看空

调。” 常某在庭上回忆。 而此时， 应该房屋

住户、 被告之一龚某要求， 常某已经将房屋

内一处墙体完全拆除。 证据照片显示， 拆除

墙体处与空调所在的平台之间有 2.3 米的空

隙， 往下看便是 24米高的“深渊”。

常某在庭上回忆， 他将空调所在具体位

置告知顾某后， 顾某前往查看， 不料却从被

敲毁的墙壁处坠楼。

顾某身亡后， 家属伤心之余， 将房屋产

权人姜某、 物业公司、 实际占有人龚某、 龚

某委托为他装修的朋友蒋某， 以及转包的装

修公司老板郭某、 员工常某告上法庭， 要求

六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 丧葬费、 精神损失

费等共计 119万余元。

法庭上， 死者顾某的儿子顾某山现身法

庭， 房屋实际占有人龚某及装修工常某作为

被告出席。

争议：“拆空调”是否超出职责

范围？

原告认为， 房屋产权人姜某与占有人龚

某对房屋装修均没有主动报备， 没有选择有资

质的公司进行装修； 装修公司、 装修工常某违

规拆除连接阳台的砖、 混凝土墙体， 野蛮作

业， 没有设置警示标志； 而物业管理公司， 有

义务将装修注意事项告知装修人。 六名被告应

该承担连带侵权责任。

姜某、 物业公司代理人认为， 顾某与装修

公司员工常某在缔结买卖合同中发生意外坠楼

身亡， 并不在顾某垃圾清运的职责范围内。 被

告蒋某、 郭某的代理人也认为， 常某擅自将旧

空调拆除卖掉， 超出了其装修的职责范围。

“我只委托他 （常某） 装修地面、 墙面、

厨房间和卫生间的翻新， 将厨房间的窗户整体

外移， 把旧的装修拆掉等， 并未委托拆除空

调。” 法庭上， 被告龚某表示： “我没有对旧

空调的拆除进行过任何的交代。 常某想拆除旧

空调将其卖掉， 这是入室盗窃！”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 龚某说到此处时， 被

告常某一直低着头， 面露懊悔之色。

针对上述争议， 常某代理人表示，“常某负

责的工作就是拆旧， 在没有安排其他拆旧人员

的情况下， 拆除旧空调在常某的职责范围之

内”。“常某受雇于郭某，在从事职务行为中发生

的一切后果，应当由雇主郭某承担赔偿责任。”

从2.3米的空隙坠落， 死者注意

义务几何？

在走进这条略微有些长“死亡狭道” 时，

2.3 米的空隙为何没能引起顾某的注意？ 顾某

自身是否应当承担责任？

法庭上， 六名被告一致认为， 死者坠落

处， 断面长度超过 2.3 米， 空隙十分明显， 死

者没有尽到应尽的注意义务， 应由自身承担主

要责任。

原告律师却另有说法： “在没有警示标

志、 没有照明设备、 明暗对比强烈的情况下，

顾某对自己的死亡过错承担责任比重非常小。

在敲断的墙壁前， 装修公司没有设置警示标

志， 对此也应承担责任。”

此外， 双方还围绕装修工是否具有装修资

质等展开辩论。 法庭将择日宣判。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嘉剑轩

本报讯 深夜潜入郊野公园， 只为盗窃

电缆。 三次共盗走几十米长的电缆， “赚”

了 600多元。 日前， 经嘉定区人民检察院提

起公诉， 盗窃嫌疑人武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10个月， 并处罚金 2000元。

今年早春， 还是寒冷的季节， 深夜的嘉

定区郊野公园， 寂静中一个黑影悄悄潜入，

在一处窨井盖旁“操作” 了半天之后悄然离

去。 不久， 郊野公园的工作人员发现， 园内

电缆多次被割断并被窃走， 公园管理站内亦

有蓝色工作服和少量物品丢失， 于是园方报

警。

犯罪嫌疑人武某某很快到案。 据其供

述， 今年 3 月他第一次翻过护栏进入园区，

摸索着找到一个窨井盖， 用工具撬开后剪断

里面的电缆线， 抽出十几米长的电缆之后，

原路翻墙而去。

四五日后， 武某某再次翻墙进入公园，

又盗走几十米长的电缆， 这次他还从公园管

理站“顺走” 两包香烟及一件蓝色工作服。

两次作案都没被发现， 武某某俨然把这当成

了“生财之道”。 时隔不久， 趁着夜黑风高

他又一次潜入郊野公园， 熟门熟路地来到前

两次偷电缆的地方， 盗走几十米长的电缆。

三次偷来的电缆均被其卖给废品回收站， 获

利 600余元。

据武某某供述， 之后他又两次按照原来

的路线来到郊野公园， 但园方显然已经有所

察觉， 对护栏进行改装， 管理站的门窗也被

加固， 他两次都“败兴而归”。 同时经园方

报警， 民警很快将其抓获。 在案件审查阶

段， 承办检察官陈炘前往郊野公园走访， 查

看暴露在外的电缆线是否对周边公共安全造

成威胁， 并向管理人员了解事后的维修情

况。 园方介绍， 武某某的三次盗窃行为共造

成园方损失 2万余元。

嘉定检察院认为， 武某某的盗窃行为对

园内用电设施造成了破坏， 影响了公园运

营， 郊野公园花费数万元才将被破坏的设施

维修好， 故应认定为使用破坏性手段盗窃。

加之武某某有两次盗窃前科， 在刑法执

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刑罚

之罪， 根据我国刑法， 系累犯。 同时武某某

认罪认罚， 赃物已缴获并发还。

近日， 经嘉定检察院起诉， 武某某被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 10 个月， 并处罚金 2000

元。

他“赚”了600多元

却被罚了2000元

判了10个月

女子婚礼后拒绝“领证” 男方起诉索要巨额礼金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家住浦东的小郭与他的新娘小梁在办了

隆重的婚礼后， 小梁却以各种理由不愿去民

政局领证， 并在不久后带着彩礼、 婚礼礼

金、 金器等回了娘家。 小郭与小梁有夫妻之

名， 却始终没有夫妻之实， 无奈之下， 小郭

将小梁告上法庭， 请求追回自己为这段婚姻

所付出的高昂礼金和财物。 日前， 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女方屡屡拒婚

小郭与小梁是经过相亲认识， 双方相处

了一段时间后， 便打算步入婚姻殿堂。 小郭

说， 在双方父母及媒人共同商量下， 约定双

方于 2018 年 2 月订婚， 并于 2018 年 5 月

20 日登记结婚领证。 订婚前， 小郭由媒人

经手给予小梁彩礼 68000 元， 小梁家返还 1

万元。

之后双方如期举行订婚仪式。 但当 5 月

20 日， 小郭提出到民政部门登记结婚时，

小梁却以外出旅游为由未按约去登记领证。

小郭说， 他与家人非常重视这场婚礼， 为

准备婚礼， 他支付了婚庆婚车以及婚纱照

等费用 2 万余元， 同时又为新娘小梁购买

价值近 5000 元的婚纱， 小郭的父母还将一

只价值 2000 余元的金貔貅作为新婚礼物送

给小梁。 同年 6 月底， 小郭再次给了小梁

3.9万元用于购买结婚钻戒。 同年 10 月， 双

方举办结婚酒席， 小郭前往小梁家中迎亲时

按照农村风俗给小梁 8800 元及小梁外甥女

红包 3000元。

婚礼后， 小郭与小梁共同生活， 但生活

费用却由小郭承担。 “我每个月给她 3000

元作为个人生活费， 她不接受转账。” 尽管

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但两人却始终没能领取

“红本本”， 小郭说， 他多次向小梁提出办理

结婚登记， 但小梁屡次以和朋友出去旅游为

由拒绝和其领证。 2019 年 2 月， 小梁提出

要蜜月旅行。 “我为促进双方感情， 在网上

购买了 3 万多元的马尔代夫双人游。” 然后

蜜月结束后， 双方因小事发生争执， 小梁一

气之下回了娘家， 一同带走的还有各色财

物。

男方欲索回礼金

小郭表示， 到此双方未曾有过夫妻生

活。 “我与她的交往始终抱着以结婚为目的

的心态， 对她真心付出， 大小节日都会有红

包转账。 我的父母也将她当作儿媳对待。”

小梁搬回娘家后， 小郭也曾与她协商归还钱

款、 礼金、 戒指等事宜， 但遭到小梁拒绝。

为此， 小郭起诉要求小梁返还彩礼、 男方婚

礼红包、 订婚戒指、 结婚钻戒等各种财物，

同时支付婚庆、 婚车、 婚纱照、 婚纱费用及

蜜月旅行费用中的一半， 合计 25万余元。

而小梁却表示， 双方从未说过 5 月 20

日登记领证。 蜜月旅行也是小郭主动提出

的， 两人一起去的。 她同意返还婚礼礼金的

50%、 订婚戒指、 金貔貅。 其他财物则不同

意返还。 小梁还告诉法官， 小郭因性功能障碍

而吃药， 他曾向其认错， 同时小郭有翻墙偷盗

行为， 并主动提出分手。

对此小郭表示， 自己无性功能障碍； 所谓

认错是想挽回双方的关系。

法院：爱情不在友情在，何必空欢喜

法院审理后， 从小郭和小梁微信往来显

示， 小郭多次提请去登记领证， 但小梁未予协

同小郭前去办理， 过错在小梁。 结婚应该双方

自愿， 如果小梁看不上小郭， 应明确拒绝。 俗

话说爱情不在友情在， 可以做普通朋友， 何必

让男方空欢喜一场， 并浪费大量精力财力。 如

此对双方均造成一定伤害。 虽然小梁认为双方

在蜜月旅行时发现小郭存在性功能障碍， 但双

方举办婚礼后未曾发生性生活， 小梁对此不闻

不问， 显然她对此漠不关心。 法院结合双方的

过错程度， 确定小梁应返还彩礼、 结婚礼金、

收取男方亲友的礼金、 一半蜜月旅行费用及订

婚戒指和结婚钻戒、 金貔貅。 婚纱因根据小梁

的身材定购， 因此婚纱归小梁所有， 由小梁返

还一半的婚纱价款。

而双方举办婚礼时所付婚庆费用、 婚纱照

费用、 婚车费用， 法院认为因婚礼举办的隆重

是小郭的面子， 故要求小梁支付相应费用法院

不予支持。 小郭转账的红包、 生活费因无证据

证明为 2.5 万余元， 且即便一般的朋友之间转

发微信红包， 也无要求返还之理， 更何况两人

曾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过几个月， 法院不予支

持。


